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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准则 

沈顺福

摘要　义是某种行为的性质，表示适宜性。适宜性判断具有双重性质。当其作为心的自然反应

时，义是客观存在；当其作为心的活动时，义又具有主观性质。理学将义当作用。作为用的义，不仅是

心的活动，而且体现在具体之事上。心中之义乃是作为客观法则的仁的主观化形态，事上之义乃是普遍

法则的具体化形态。这种客观的普遍法则的主观化、具体化形态之义，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便是

准则。准则乃是作用于心灵并决定某件事的正当性的法则。正当性便是“宜”，“宜”即义。

关键词　义　仁　道　普遍法则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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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不仅构成了儒家人道论体系，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

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在传统儒家那里，义具有哪些内涵？以往的学术界对义的内涵的理

解常常过于简单，如唐君毅说“由义之古宜，皆自客观之事之宜上言”a，劳思光将义解读为“道

理”b，贾晋华、黄晨曦将义利关系理解为“义务和权利的关系”c，等等。本文认为，在儒家哲

学体系中，义是作为普遍的客观法则的仁的具体形态与主观（主体）形态。这种作用于心灵的、

能够决定某个具体行为性质的法则便是现代伦理学所说的准则，义即准则。

一、义是客观之道

作为传统儒家核心概念之一的义，其基本内涵是适宜。如孔子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

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用义的方式

去使用百姓是君子之道，其中的义便指某种正确行为的性质。反过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义是某类行为的性质，不义便是没有此类性质的行为。孟子也

用义来指称某类行为的性质，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孟

子·公孙丑上》）得天下不能做不义之事，不能滥杀无辜，此处的义即指某类行为的性质。“君

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上》）君子做到仁与义，天下人便会随之而为，此

处的义指某类事情或事迹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义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指称某种抽象存在。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家心学通史研究”（项目编号：24JZD008）的阶

段性成果。

a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 页。

b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3 页。

c  贾晋华、黄晨曦：《义务和权利：从礼制到古典儒学的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孔子研究》201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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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中的义指称某种适宜性。适宜性

简称“宜”。《礼记·祭义》明确指出：“义者，宜此者也。”义即宜，表示行为的适宜性或合理

性，如扬雄曰：“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a程子曰：“义，

宜也。”b 朱熹曰：“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

矣。”c 意即义是作为正确行为方式（“路”）的行为的性质，义即适宜性。

适宜之义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双重品格。当义被用来指称某种客观性活动的性质时，这

种性质同样具有客观性。孔子曰：“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

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君臣之义指某

种能够协调人际关系的法则，具有客观性。故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

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信在此处可以理解为客观陈述，义则指

客观之道，合起来说，信接近于本真存在即客观法则。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

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义是主体内在部分，这种内在部分既可以是主观之道，

也可以被理解为作为主体部分的客观实在。

孟子将心视为义的源头，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义产生于羞恶之心，是心的活动或反应，

或曰“内心的正义感”d。同时，作为反应主体的心是人的自然禀赋，人们通常将此类禀赋叫作

“性”，故四端之心即性。仁义之本源便可以解释为性，即仁义出自性。孟子曰：“仁之于父子

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

也。”（《孟子·尽心下》）仁义等出自人的自然之性。又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即仁义出自本性或四种心。如果说人的自然禀赋之

性是客观存在，那么由此而产生的义便也具有某种客观实在性。

荀子将礼义视为道，曰：“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

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义是公道，即公共法则，也是正确行为的标准。义

之所以成为法则或道，原因在于其本来属于某种客观行为的性质。一旦将这种性质概念化

或实体化，它便转换为某类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方式。“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

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和其他自然存在相比，

人的特殊之处在于明礼义，即礼义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具有客观性。这些法则作用于人

心：“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

情也。”（《荀子·强国》）这些作用于人心并因此能够节制人的情感等活动的义具有客观实

在性。如：“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作为法则的实体之义

能够作用于人心，防止人作恶为奸。“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著之言语，

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荀子·王霸》）义通过作用于心，影响到人的志、意以

及身体活动。“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

论》）礼义能够养欲、养情，其中的欲或情都是心所发动的活动，义便通过作用于心而影响到

a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 年，第 111 页。

b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4 页。

c  （宋）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 年，第 90 页。

d  梁涛：《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管子学刊》202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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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欲等行为。

《礼记》接受了荀子的立场，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

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十种人义乃是十种人类行为原理，是公

道。在人人求私利的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只有作为公共

规则的义才能保障群体的秩序。这些抽象的公共规则最终必须落实于具体行为之上。《礼

记·礼运》曰：“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仁是众多的公共存在，义则是针对

某个具体行为的具体法则，依据此法则产生的行为便是义。《礼记·祭义》曰：“仁者，仁此

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仁是公道，义是适宜的法则即准则，礼是举止。

这种具体法则能够对主体之心产生约束：“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

记·乐记》）义即能够规范个体的法则，具有实体性。“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

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礼记·丧服四制》）能够规范主体的机制便是理，也叫

“义”。义是适宜的客观法则。

董仲舒明确提出：“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圣人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

类之治也。”a 义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行为原理，是为人道。“天志仁，其道也义。”b 天道

好仁，其道便是义，义也属于天道。比如，“官职之事，五行之义也”c。职官的行为原理源自五

行原理，五行原理即义，这是自然原理，属于天道。按照天人相类的原理，人效仿天，人道也效

法天道，即人道之义源自天道之义。作为天道的义存在于自然界，具有客观性。“人之人本于

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

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d 人效仿天，人的本性源于天，其中的天理即自然法则，在人类

社会中便是义。此时的义乃是某种客观的人类行为法则，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具有客

观性。“《春秋》别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义也，真其情也，乃以为名。”e 名

乃是对真、义、情的描述，其中的义便指某种客观存在，名则是对此客观实体的如实再现，这种

客观实体便是客观之道。义是某种客观实在。这种客观性作用于心，能够对心产生某种约束

即节。这种节，从康德道德哲学来看，是约束（obligation）,并因此能够规范人心所主导的行为。

但是，它区别于具有个体主体性的“义务”（duty），将义等同于义务并不准确。

二、义是主体观念

作为客观行为的性质的义，产生于人们的认识，即适宜性乃是人们对于某类行为的性质

的认识。因此，适宜性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并由此构成了义的主观性。准确地说，义出

现于人的心灵状态中，从而获得了主观性。孔子曰：“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

厌其取。”（《论语·宪问》）乐、义是人的感觉或判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闻义”之“义”应该指某种可以被认识的观念或规

则，具有主观性或经验性。“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

a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63 页。

b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462 页。

c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462 页。

d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310 页。

e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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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君臣之义即君臣之间的交往规则。“务民之

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敬畏鬼神而远之，便是众人对待神灵的原则。

这种作为原则的道可以被理解为某种观念，义即观念。

孟子将义视为心的自然反应。义产生于人的先天禀赋，内在于天生之心。适宜完全出自

人的自然反应，这便是“义内”说：“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

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

也。”“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欤？”（《孟子·告

子上》）义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然之心而产生的某种自然的感觉或反应，并因此天然地具备某种

主体性或主观性。这种反应乃是心对于道的认可，义等同于道。如孟子曰：“至于心，独无所

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

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心自然好理，自然生义，这里的义即等同于道。义即对

道的接受。

当主体之心接受了某种道并产生某种感觉或判断之后，主体可能会将这种感觉或判断

对象化，从而转换为某种主观观念。这种观念便是规则。义被告子视为某种人为规则。如

告子主张仁内义外：“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

义是一种外在的经验规则。“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

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子上》）对他人的尊重之义并非出自我的本心，而是某种人为

规定。

这启发了荀子。荀子直接从认识角度讨论了义的内涵，以为义是“通义”（《荀子·仲尼》）。

“通义”即普遍的规则或观念，如：“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

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论述了各

种具体情况之义，如君臣之义便是臣子面君主时的行为原理或规则等。“学恶乎始？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

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

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

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学习的对象是经典，经典的内容便是各种规则或观念，即义。

如《礼记》便记载了各种规则（“纲纪”），这些规则便是义。 “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

学也者，固学一之也。” （《荀子·劝学》）只有将所学的仁义观念落实于所有的行为中，才是真

正的善学。“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

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这种仁义规则

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导思想，最终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这种落实于具体行为中的规则便

是准则。这些规则或准则乃是圣人制作的，目的便是为了教化：“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

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

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这种接受表现为适宜。适宜体现了主体对某

种规则的认可与接受，从而成为某种行为的准则。“礼义教化，是齐之也。”（《荀子·议兵》）

按照这些规则，行为者之举止合乎规定，最终形成一个和谐共同体。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揭示了仁与义的关系。他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

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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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神于天。”a 天道赋予万物以生命，故而为施。与之相对应的人道在于义。义是人类行为的

法则，即人道。“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

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

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

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b 作为人类行为原理的义乃是对

天道的效仿，即人道参照天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c 作为人类法则

的义取自于阴阳之天道。这种效仿关系暗含了义与仁的关系，即作为人类行为法则的义乃

是天道之仁的具体化。

同时，义不仅出自仁，而且还是仁道的主观化，即它是作用于人心的道。董仲舒曰：“义

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d义是主体的某种感觉或认识。“辞已喻矣，故曰：

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采摭讬意，以矫失

礼。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e圣人制作的义表达了尊卑贵贱的观念。义是

一种经验规则。“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

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夫义出于经，经传，

大本也。” f 义出自经典，也是圣人宣讲的内容。这种能够被宣讲的法则便是规则。它能够进

入人们的心灵并因此影响到人心的活动。“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g 义的目的是规范（“正”）行为主体（“我”）。

这种规范发生于心中并能带来心“安”：“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

义。”（《荀子·强国》）心安是一种主体体验或认识，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观念或经验性

规则乃是普遍之道的主体化或主观化。

三、义是用

义乃是心对于作为法则的道的接受。这种接受，在理学这里表现为体用关系。其中，仁

或道是体，义是用。程子曰：“言义又言道，道，体也。义，用也，就事上便言义。”h 道是体，义

是用。作为用的义包含了体，此体即道、理或仁。程子曰：“盖仁者体也，义者用也，知义之为

用而不外焉者，可与语道矣。”i 仁即道，为体，义是其发用。这一发用并非说仁即性体的独立

活动，而是说性或理在心中而呈现出来的活动。活动即用。“道无体，而义有方。”j 道是无形

体的实体，义则是具体应用。“既生得此气，语其体则与道合，语其用则莫不是义。”k道或理是

体，义是发用或应用。朱熹曰：“仁固为体，义固为用。然仁义各有体用，各有动静，自详细验

a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347 页。

b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321-322 页。

c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342 页。

d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248 页。

e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137-138 页。

f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144-145 页。

g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243 页。

h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206 页。

i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74 页。

j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180 页。

k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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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a 仁即天道，在人便是性，属于体，义便是其发用。“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

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用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b 仁是体，义便是其用。用即作用或行

为。“敬便竖起，怠便放倒。以理从事，是义；不以理从事，便是欲。这处敬与义，是个体、用，

亦犹《坤卦》说敬、义。”c 依据理而作为便是义，其中的理是体，义便是其发用。“敬、义只是一

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d 敬是敬仁体，其展开之用便

是义。义是活动。“须是彻上彻下，表里洞彻。如居仁，便自能由义；由义，便是居仁。”e仁是体，

义为用，居仁之体必然产生义之用。“不可执定，随他理去如此，自家行之便是义。”f义即依据

于理的活动。王阳明曰：“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

只是致良知。”g 义即适宜，乃是心的活动。“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

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h 在“义极义”中，前面的义

作动词，后面的义表示义理，即穷尽义理。这种穷尽义理的活动便是义。义是心的活动，活动

即用，义是用。

作为用的义具有两项内涵。第一项内涵是主观性，即义是主体之心的活动，从而具备了

主观性或主体性。程子曰：“理义，体用也。理义之说我心。”i 理在心中便是义，义是心的活

动。“人必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与义之气睟然达于外。”j 仁义出自仁义之心。“不动心有二：

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

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k 义在心中，制约着心

的活动。故，义在“我”，是“我”的活动。“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l 仁义在心中，

心中之性便是义的终极依据。此所依据之仁是体，义便是其活动。“义之在心，乃是决裂果断

者也。”m义是心的活动，准确地说，义是性在心中所产生的活动。“如适来说恻隐、羞恶、辞逊、

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发而为恻隐，这便是仁；发而为羞恶，这便是义；发而为辞逊、

是非，便是礼、智。”n 这种心中含性的活动便是恻隐、羞恶、辞让等行为，其中的羞恶便是一种

具有义的性质的、由心所主导的活动。王阳明曰：“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

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

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o 义是心的感受或活动，是当然或应然，其

依据则是心中的良知。“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

a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21 页。

b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1 页。

c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387 页。

d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216 页。

e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287 页。

f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0 页。

g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73 页。

h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46 页。

i  （宋） 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33 页。

j  （宋） 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70 页。

k  （宋） 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273 页。

l  （宋）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上册，第 1 页。

m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2 页。

n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263 页。

o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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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a 义最终源自于心，

属于心的活动，其主体是心，其依据是良知。王夫之曰：“性者天道，心者人道，天道隐而人道

显；显，故充恻隐之心而仁尽，推羞恶之心而义尽。”b 在心的作用下，天道最终落实为具体的

羞恶之事。这种羞恶之事所遵循的原理便是义。当我们说义是心的活动时，义便属于客观之

道的主观化或主体化形式。

义的第二项内涵是具体性，即义是具体事上之理。二程曰：“只有一个义理，义之与比。”c

理是形而上之体，最终落实于具体之事上便是义。义是事中之理。“圣人缘人情以制礼，事则

以义制之。”d 作为公道的义的功能便是约束心，最终形成某种规范性行为，表现于具体事之

上。

朱熹甚至分别了理的种类，提出理一分殊说。朱熹曰：“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

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着西，便有南北相对；

仁对着义，便有礼智相对。……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

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e 在理一分殊关系中，仁不仅是普遍之理，而且还是特殊之理。

“天理既浑然，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

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

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

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f 天理既是一，又是多，即仁之下又分别出仁义

礼智四种理，其中，四德在天理之中如同种属关系，即四德是种，天理是属。这便是朱熹的理

一分殊说。具体事上的理乃是天道之属下面的一种理。正是这种理决定了事的适宜性。朱

熹曰：“义是其间物来能应，事至能断者是。”g 义是某个特殊之事所遵循的理。“涵养须用敬，

处事须是集义。”h 遇到事情之时符合道理便是义。朱熹曰：“天下莫强于理义。当然是义，总

名是道。以道义为主，有此浩然之气去助他，方勇敢果决以进。如这一事合当恁地做，是义

也。”i 道是总名或一般原理，落实在此便是义（“当然”），即义是道的某种具体形态。两者可

以合起来，“道义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若道义别而言，则道是体，义是用。体是举他体

统而言，义是就此一事所处而言。如父当慈，子当孝，君当仁，臣当敬，此义也。所以慈孝，所

以仁敬，则道也”j。道是公共原理，义是当下使用中的道，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义

是在某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公共原理，从根本上来说，义也是道，是具体之道。王阳明曰：“固

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k 义即良

a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43 页。

b  （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12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124 页。

c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30 页。

d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87 页。

e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13 页。

f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838 页。

g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216 页。

h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216 页。

i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46 页。

j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55 页。

k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 《王阳明全集》，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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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用于具体之事上。义即事上的良知。“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

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

其良知，便是格物。”a集义便是致良知，便是具体去做，义即具体事上的良知或理。王夫之曰：

“道是志上事，义是气上事。”b 当公共规则具体到事上时，便转化为具体行为的法则。义即具

体事上之理。

四、准则与行为

假如我们承认仁道是某种普遍而客观的法则，那么，义便是这种普遍而客观的法则的主

观化与具体化形态。其中，主观化表现为义在心中，具体化表现为义在事上。这种兼具主观

化与具体化形态的法则，从人类实践的角度来看，便是准则。

康德说：“准则是行为的一种主观原理，必须与客观原理即实践法则区别开来。前者包含

了理性依据于主体条件（通常指其无知或偏好）所设定的实践规则，这样，这一原理便决定了

主体的行为。但是法则是客观原理，对于所有的理性存在来说都有效，依据于其而行动的原

理便是命令。”c 作为行为原理的准则包含两个特征：其一，准则是主观的。准则乃是作用于

人类心灵或意志的行为原理，能够对主体的行为产生主导作用。准则即心中的法则。其二，

准则是特殊的。准则乃是某个具体行为或活动的行为法则，具有具体性或特殊性。这种特殊

性表现为作为目的的质料。康德说：“质料即目的。这里的公式是说，理性存在者不仅以本身

的本性为目的，因此以自身为目的，而且必须在所有的准则中设置条件来限制那些相对的、任

意的目的。”d 准则包含了某些质料。这些质料成为欲求的对象并因此而成为目的，其中蕴含

着主体选择与偏好，存在着“建立在欲望与偏好基础之上的准则”e。比如，人类的自爱便可以

作为质料而被追求，并因此成为准则的内容。不过，这些单纯的、由质料所形成的、能够确定

行为目标的主观准则并不可靠。为此，康德认为，准则还应包含某些普遍性形式：准则的“形

式由普遍性组成，从这点来看，道德命令的形式如此表达，即准则必须如此选择，好像它们能

够被当作自然的普遍法则来使用”f。客观法则的形式成为准则内容。准则是客观法则的主

体化。康德说：“当我剔除了意志中由其他法则而产生的冲动因素时，便只剩下行为与法则

的普遍一致性，它自身便能够成为意志的基础，即除非我能够让我的准则成为普遍法则，否则

我绝不去做。此时在这里，只有与法则的一致性，而不考虑任何的适应于特定行为的特定法

则。”g 这些法则（的形式）成为某种合法行为的准则的客观基础。法则形式所具备的必然性

为准则提供了必然性：“当我们设定一个定言命令时，我立即明白了它所包含的内容……它

只有如下一般陈述，即行动的准则必须与普遍法则保持一致。正是这种一致命令才能具有必

a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83 页。 

b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6 册，第 932 页。

c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Kant’s Werke, Band Ⅳ，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11, pp420-421FuBnote.（引文为笔者译，下同。）

d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36.
e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05.
f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36.
g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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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a来源于客观法则的形式的准则因此获得了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成为准则作用于人类

心灵的定海神针：“只有准则的立法形式自己成为意志的决定性基础。”b 准则因为有了这些

客观必然性而成为意志的决定者，必然地决定了意志活动的性质。这种决定意志的必然性便

是义务。康德说：“义务和约束是我们称呼我们和道德律的关系仅有的名称。的确，我们不仅

以自由的身份而可能成为（由理性呈现于我们面前而成为尊重对象的）道德王国里的立法成

员，而且我们在其中不是主宰者，是臣民。”c普遍性法则如理对个体心灵的约束而产生的关系

便是义务。通过这种约束，个体的心灵受到规范，而且能够因此将个体性行为规范化。义务

确保了“行为的必然性，也叫实践必然性”d。这种必然性作用于心灵，便是一种约束或“制裁”。

通过义务关系，人类主体得到规范。康德说：“依据原理的行动，即义务的实践必然性，并非立

足于情感、冲动或偏好等，而是仅仅依赖于理性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理性者的

意志必须总是被视为立法者，因为除此之外，它便无法以自身为目的。这样，理性将自己视为

普遍的立法者，将其意志的全部准则提供给其他的意志和其他人的全部行为，让它们以我为

准。”e 义务能够规范人的情感与私意，让心灵或意志具备合“理”性。合“理”性之“理”便内

在于准则之中。这种在某种准则指导下而产生的行为能够形成一个秩序的整体或群体。

准则是客观法则的主体化与具体化形态，这种关系同样体现在理学视域中的仁义关系论

中。其中，仁是天道，是所有法则的集合或属；而义便是人道，是为决定某个具体行为的法则。

仁义关系不仅是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关系，而且还是客观与主观（主体）的关系，即义乃是普

遍而客观之仁（道）在具体心灵上的形态，并因此而决定了某件事的正当性。通过这种普遍

的客观法则的具体化与主体化，客观法则进入人们的主体心灵，不仅转变为某个法则，而且通

过作用于人心来决定某件事的性。荀子曰：“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

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

文而明，穷则约而详。”（《荀子·不苟》）君子知道通过敬畏某种来源于客观法则的主体规范

来节制自己。义即约束性规范，能够节制人的行为，即“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董仲舒明确强调：“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f 义是对行为者自身的规

范，即“正我”。这将义与道区别开来，即义仅仅指那些作用于人心的、具体的道，或者说，当道

落实到某件事上时，道变成了义。在此时此事上约束人心的道便是义。这种义，即作用于心

灵或意志的具体的准则。

当客观法则转换为主观准则时，主体便产生了“宜”的感觉或意识。这种适宜性判断便是

“当”。程子曰：“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

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g 义确定了某种行为的正当性。“何必然？义当来则来，当往则往

a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p420-421.
b  Immanuel Kant, Krit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Kant’s WerkeⅤ,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3, 

p28.
c  Immanuel Kant, Krit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p82.
d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34.
e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34.
f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 247 页。

g  （宋） 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8 页。



孔子研究 2025年第 6期

·30·

尔。”a适当的依据便是义，或者说，只有义才是某个具体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利害者，天下之

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b

当为或不当为的依据便是义。朱熹曰：“义者，宜也，乃天理之当行，无人欲之邪曲，故曰正

路。”c 义即天理的当然作用。或者说，义是天理在某件具体事上的应用。合乎义者便是适当

的。“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d义即具体事中的理，此事

因其而正当。“‘精义’二字，闻诸长者，所谓义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

可，吾心处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谓义也。”e 义即适宜，是对事情是否合适的界定，合

义便可，反之则不可。“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故

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

人之道也。”f 合理的行为便是当然之人事，比如择善、固执等行为便是某种符合理的人事、正

当的行为。王阳明曰：“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

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

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g 义

便是心中良知的具体形式，确保了行为的适宜性，即“当”。“当”即应该：“义是事之‘宜’，即‘应

该’。它是绝对的命令。”h 应该具备绝对命令的效力，并因此能够约束人心。“义即当然，亦即

行为的制裁。”i 道通过制裁心而规范人的行为。通过这种规范，人的自然活动也因此而转换

为符合“道”“德”的行为，人也从自然人转变为道德人，从而获得了生存的超越。

五、儒家义论之贡献与局限

从现代哲学来看，儒家之义完全可以理解为准则。这个准则，一方面来源于普遍之道，即

全部行为原理，也即道的具体形态。普遍之道是属，作为法则的义便是其种，二者之间形成了

普遍与特殊（具体）的辩证关系。从儒家哲学体系来看，这个公共之道便是仁，义便是公道之

仁的某个具体法则，仁是属，义是种。另一方面，在儒家看来，公共仁道具有客观性，是客观

世界万物遵循的必然法则，具有绝对必然性和客观性。当这种客观法则落实于人心之中时，

便演化为某个能够指导人们具体行为的法则，这种主观性法则便是准则。准则不仅能够指导

某件事，而且是客观法则的主观（主体）形态，是心中之道。这种心中之道，具有客观实在性。

这种客观实体之性，通过影响人心，最终产生合“理”的行为。这便是儒家的义论。这种义论

至少有两点理论贡献：

其一，将义视为公道。作为公共法则或规则的道（或理），能够协调形成一个和谐的秩序

的整体，如人道便是人类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作为法则的义能够形成一个秩序的整体。在

a  （宋） 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15-116 页。

b  （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 176 页。

c  （宋）朱熹注：《孟子集注》，《四书五经》上册，第 55 页。

d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 1220 页。

e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 21 册，第 1702-1703 页。

f  （宋）朱熹注：《中庸章句集注》，《四书五经》上册，第 10-11 页。

g  （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 102 页。

h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2 页。

i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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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秩序整体中，成员之间相亲相爱，互惠互利，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这便是道义法则的功

能或意义，即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客观法则的约束，按照法则去行为，目的在于舍小求大，获

得最大的利益。这便是儒家的义利之辨。为了确保最大利益，儒家愿意用普遍法则来约束自

己的心灵。这种普遍法则即道，约束心灵时的法则便是义。人们接受和遵循道、义、理的最终

目的还是为了利。这揭示了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原则——自然性原则和公共性原则，即人们

为了某种人类的自然性需求，必须遵循某些公共性规则，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遵循普遍性

原则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其二，儒家以公共之道或天理所具有的实体性确保了人心活动的实在性，避免了康德义

务论中道德义务必然性的来源问题。在康德看来，人的意志的约束力来源于法则，但是他似

乎没有提到法则的实在性问题。事实上，康德所说的法则都是人为指定的、经验的法则，具有

主观性。康德说：“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道德必然性是主观的，即它是一种要求，而不是客观

的义务。义务不会去假设某个东西的存在。”a 在康德这里，能够对我们的心灵产生某种影响

的法则是经验性的法则，缺乏客观实在性。这便带来一个理论问题：主观性法则其必然性也

是主观的，如何能够形成客观必然性呢？或者说，康德无法保证义务的客观必然性。故，冯友

兰说：“儒家说无条件地应该，有似乎西洋哲学史中底康德。但康德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b

假如我们将仁理解为客观法则，那么，这一理解不无道理。康德法则乃至法则的形式，终究还

是某种主体产物，缺乏实体性。儒家哲学将道或理视为某种绝对的、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

实体。理的普遍性表明：它无所不在，所有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理。理的永恒性表明：它无

时不在，任何事物在任何时间都离不开理。因此，理是万物生存、人类行为必不可少的依据。

这种依据不仅是超越的，而且是实体的，即它是某种实体存在，因此能够对同样是实体的心灵

产生实体性的影响。通过二者的结合，气质之心吸收了超越之理，宛如野马找到了骑手，盲目

的奔驰转变为有方向的、正确的行为。这便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贡献，即通过假设存在某种

超越而实体的法则，为普遍规则提供了存在论的辩护。理学的存在论辩护具有实在性，区别

于西方存在论辩护的纯粹思辨性。

从普遍的客观法则向某个具体准则转向，其间存在着一个难题：何种法则或规则能够成

为这一具体行为的准则呢？康德选择了自主选择的机制。康德说：“在每一个行动中，意志是

自己的法则，即遵循人们都愿意将其当作普遍法则的对象的准则而行动。这便是绝对命令的

公式，也是道德的原理。因此，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律的意志是同一个。”c只有自主个体的自

由意志才能将普遍法则转变为具体行为的准则，让道变成义。此时的义不仅遵循了普遍法则，

而且也是个体自主选择的产物。在这个经过自主选择的行为中，个体不仅能够遵循普遍法则

的规范，产生合乎群体秩序的行为，而且在此行为中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意志，成为一个自

由人。在康德体系中，作为准则的来源的法则是多重的，准则的产生立足于主体自由意志的

选择。准则来源于众多法则的选择。

儒家采用了一种辩证方式，即将仁与义的关系理解为普遍存在与特殊（具体）存在的关

系，其中，普遍之仁是属，具体之义是种，仁义关系变成了属种性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

a  Immanuel Kant, Krit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p125.
b  冯友兰：《新原道——中国哲学之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7-8 页。

c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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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准确地揭示了存在的辩证性，但是终究属于一种认识领域的关系。准确地说，它是作为

存在本身的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因此是静态的、“死”的关系。在这种“死”的关系中，普遍存

在与具体存在都被确定了，即某种普遍存在呈现为某个特定的具体存在。事实上，与普遍存

在相应的具体存在，从经验的角度来说，是众多的，即不仅可能是此，而且可能是彼。选择此

而非彼，便是意志的使命。儒家哲学忽略了意志内涵，从而遗忘了主体的自主性，转而选择了

另一种机制，即机械地安排或服从。在这种机制中，此、彼的确定是由某个代表整体秩序的个

体来规定的。群体如同一台机器或一个生命体，成员便是机器的零件或生命体的枝节。对于

这个整体来说，群体的秩序是其存在的终极关怀。在这种机制之下，个体通常被忽略，转而成

为整体中被动的、机械的分子，成为可以被牺牲的工具。这便是传统儒家义论面临的问题之

一。

（责任编辑：马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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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y of Heart-Mind: Returning to the Roots and Opening Up New Dimensions
GUO Qiyong; YANG Yongtao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heart-mind (Xinxue) embodie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the roots while opening up new dimensions. Its core spirit originates from the primordial Confucianism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with the learning of benevolence (Renxue) as its foundational value.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gures like Lu Jiuyuan and Wang Yangming brought the heart-mind tradition to prominence. They integrated the teachings 
of the Three Teaching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ddressed contemporary issues based on realistic 
concerns, and formed a grand intellectual landscape. Modern New Confucians, represented by Xiong Shili, emphasize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heart-mind resources, harmoniz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with forward-looking 
signi■canc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spirit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zhi xing he yi), the realm 
of forming one body with all things (wan wu yi ti), and the people-oriented orientation inherent in the philosophy of 
heart-mind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adapting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eart-mind philosophy must still confront the 
issues of the era, strengthen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ake root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reby develop new thought, new wisdom, and new horizons.
Keywords: philosophy of heart-mi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The Era of Classical Revival: Its Context, Attributes, and Signi■cance
CAI Xianjin

Abstract: The current revival of classical studies has its historical context, encompassing both the Grand Era of the 
world and the New Age of China, emerging under this dual backdrop. The current revival of classical studies exhibits 
attributes such as Eastern, Continental, Personal, Universal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distinguishing it from Western, 
maritime, divine, material, colonial, antiquarian, and deconstructive types of classical studies. It fully embodies the value 
and signi■cance of its discipline, cultural heritage, original conceptual capital, the opening of future possibilities, and the 
found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classical studies; renaissanc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tributes; signi■cance

Appropriateness is Maxim
SHEN Shunfu

Abstract: Appropriateness (Yi) refers to the nature of a certain behavior, indicating its suitability. Judgments of suitability 
possess a dual nature. When it arises as a natural response of the mind, Yi i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when it functions as an 
activity of the mind, Yi also possesses a subjective quality. Neo-Confucianism regards Yi as function (Yong). As function, 
Yi is not only an activity of the mind but is also manifested in concrete affairs. The Yi within the mind is the subjective 
form of an objective and general principle:Humaneness (Ren). The Yi in affairs is the concrete form of a universal 
princi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ethics, this Yi, as the subjective and concrete form of an objective and universal 
principle, constitutes a moral maxim. A moral maxim is a principle that acts upon the mind and determines the rightness of 
a particular matter. Rightness is precisely “suitability” (Yi), and “suitability” is Yi. 
Keywords: Yi (appropriateness/righteousness); Ren (humaneness/benevolence); Dao (the way); universal principle; 
maxim

“Adjud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SUN Lei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fundamental law that underpins a civilization. From a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practice of “Adjud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s played a signi■cant 
constitutional role.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it established Five Classics( 五经 ) as ful■lling the function of a national constitution, 
restoring Confucian orthodoxy in govern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gulated the ruler’s power, and reinforced the state-
led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In the judicial domain, it functioned similarly to “judicial review” by guiding the 
adjudication of complex cases through rituals akin to “case law”. By “incorporating rites into law” , it facilitated a 
transformation in legal spirit—shifting from a sole emphasis on “state law” to a broader consideration of “mandate 
of heaven ( 天 理 ), state law ( 国 法 ), and human experiences ( 人 情 )”. In judicial practice, Confucian scholars 
■exibly applied the principles of “Jing-Quan” (经权 )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xercising “discretion” prudently 
to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rigidity and abstraction of statutory law.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 contemporary 
China’s pursuit of “rule of law” still requires further in-depth exploration on how to better highlight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incorporating rites into law" from the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Keywords: “Adjud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stitution; Dong Zhongshu; rites and law


